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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2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第二次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在公司总部如期召开。应到会董事

9

人

,

实到会董事

9

名。公司监事会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曾光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经会议审

议

,

作出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

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银行融资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4

年月度最高银行融资额度为

72

亿元人民币

,

有效期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董事会审议

批准

2015

年度公司银行融资之日止。

同意授权董事长在融资计划额度内签署银行融资文件及手续。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14

年度对

12

家子公司提供共计

501,103

万元人民币银行融资担保。

具体如下

:

公司名称

担保金额（

￥

万元

人民币

／￥

万美元）

本公司

直接持

股比例

２０１２

年末

资产负债

率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

经审计净资产

９２９

，

５２７

万元人民币

是否需提

交股东大

会审议

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７％ ０．４３％

否

柳工常州挖掘机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６％ １．６１％

否

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５％ ０．３２％

否

柳工柳州铸造有限公司

￥２

，

７００ １００％ ０％ ０．２９％

否

天津柳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２％ １．０７％

否

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８２％ ４３．０３％

是

柳工机械亚太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５

（

￥９

，

４２７

）

１００％ ６４％ １．０１％

否

柳工机械拉美有限公司

￥２９８

（

￥１

，

８０７

）

９９％ ５１％ ０．１９％

否

柳工北美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１２

，

１２５

）

１００％ １１５％ １．３０％

是

柳工欧洲有限公司（含柳工

俄罗斯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美

元）

￥６００

（

￥３

，

６３８

）

１００％ ９４％ ０．３９％

是

柳工机械（波兰）有限责任

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２７

，

２８１

）

１００％ ６４％ ２．９３％ 否

柳工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１２

，

１２５

）

１００％ ０％ １．３０％

否

总计

￥５０１

，

１０３ ５３．９１％

上述子公司的融资担保有效期为

:

1

、只须经董事会审批的

,

有效期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董事会审议批准

2015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银行

融资担保之日止。

2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

,

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同意授权董事长在融资担保额度内分别签署各子公司银行融资担保文件及手续。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

票赞成通过。

详情见公司同时披露的《

2014-05

号 柳工

2014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开展按揭和承兑授信业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14

年与银行、经销商合作开展按揭和承兑授信业务

:

(1)2014

年度公司授信的按揭业务总额度

2

亿元人民币

,

额度有效期一年

;

(2)2014

年度公司授信的承兑业务总额度

8.80

亿元人民币

,

额度有效期一年

;

(3)

上述授信额度均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投资成立柳工

(

山东

)

叉车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在山东省临沂市投资成立柳工

(

山东

)

叉车有限公司

,

注册资金

1,500

万元人

民币。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柳工无锡路面机械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

同意柳工无锡路面机械有限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1.5

亿元人民币。

该项议案获董事会全票赞成通过。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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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召开第七届第二次会议

,

审议同意公司

2014

年度对

12

家全资、控股子

公司提供共计

501,103

万元人民币

(

以下币种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人民币

)

银行融资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担保金额（

￥

万元

人民币

／￥

万美元）

本公司

直接持

股比例

２０１２

年末

资产负债

率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

经审计净资产

９２９

，

５２７

万元人民币

是否需提

交股东大

会审议

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７％ ０．４３％

否

柳工常州挖掘机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６％ １．６１％

否

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５％ ０．３２％

否

柳工柳州铸造有限公司

￥２

，

７００ １００％ ０％ ０．２９％

否

天津柳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２％ １．０７％

否

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８２％ ４３．０３％

是

柳工机械亚太有限公司

￥１

，

５５５

（

￥９

，

４２７

）

１００％ ６４％ １．０１％

否

柳工机械拉美有限公司

￥２９８

（

￥１

，

８０７

）

９９％ ５１％ ０．１９％

否

柳工北美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１２

，

１２５

）

１００％ １１５％ １．３０％

是

柳工欧洲有限公司（含柳工

俄罗斯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美

元）

￥６００

（

￥３

，

６３８

）

１００％ ９４％ ０．３９％

是

柳工机械（波兰）有限责任

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２７

，

２８１

）

１００％ ６４％ ２．９３％

否

柳工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１２

，

１２５

）

１００％ ０％ １．３０％

否

总计

￥５０１

，

１０３ ５３．９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相关监管规定

,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中恒国

际租赁有限公司、柳工北美有限公司、柳工欧洲有限公司

2012

年末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

公司对上述子

公司提供

415,763

万元的银行融资担保

,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

担保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对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等其余

9

家子公司

(

不包括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柳工北美有限公司、柳

工欧洲有限公司

)

提供融资担保金额

85,340

万元

,

占

201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929,527

万元的

9.18%,

低于公

司

201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也不到

2012

年末经审计总资产

2,258,392

万元的

30%,

每一笔单项担保

额度均低于公司

201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且各子公司

2012

年末资产负债率均低于

70%

。 有效期自

董事会批准之日起至董事会审议批准

2015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银行担保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2006

年

2

月

9

日

注册地点

:

柳州市柳江县拉堡镇双拥路

法定代表人

:

黄敏

注册资本

:92,218.47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范围

:

生产、销售挖掘机产品及配套件

公司持有柳州柳工挖掘机公司

100%

股权。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经审计

,

下同

):

资产总额

258,064.07

万元、负债总额

122,023.81

万元、净资产

136,

040.27

万元、资产负债率

47.28%,

营业收入

223,982.78

万元、利润总额

4,380.08

万元、净利润

3,968.49

万元。

2

、柳工常州挖掘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2010

年

5

月

17

日

注册地点

: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淹城南路

588

号

法定代表人

:

黄祥全

注册资本

:53,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范围

:

生产、销售挖掘机产品及配套件

公司持有柳工常州挖掘机公司

100%

股权

(

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州柳工挖掘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资产总额

82,976.78

万元、负债总额

30,219.21

万元、净资产

52,757.57

万元、资产负

债率

36.42%

、营业收入

63,821.66

万元、利润总额

4,196.19

万元、净利润

3,072.60

万元。

3

、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2007

年

8

月

10

日

注册地点

:

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阳和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太平

注册资本

:24,8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范围

:

叉车、工程机械产品及其配件设计、制造、销售及租赁

;

相关技术的进出口

;

机电产品及零

件、机电成套设备、工装模具、原辅材料、仪器仪表、轻工业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公司持有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资产总额

41,891.90

万元、负债总额

23,197.48

万元、净资产

18,694.41

万元、资产负

债率

55.37%

、营业收入

48,969.54

万元、利润总额

-1,697.28

万元、净利润

-1,077.73

万元。

4

、柳工柳州铸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

年

8

月

27

日

注册地点

:

广西鹿寨经济开发区鹿寨工业园二区

法定代表人

:

文武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范围

:

工程机械阀类、箱类、球铁桥壳类、变矩器类核心铸件

公司持有柳工柳州铸造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资产总额

9,939.4

万元、负债总额

0

万元、净资产

9,939.4

、资产负债率

0%

、营业收

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60.6

万元、净利润

-60.6

万元。

5

、天津柳工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3

月

24

日

注册地点

:

天津空港经济区经三路

203

号

法定代表人

:David Beatenbough(

闭同葆

)

注册资本

:45,2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范围

:

工程机械及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相关服务

;

机械设备的租赁

;

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

套设备及相关技术出口等。

公司持有天津柳工机械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资产总额

70,625.32

万元、负债总额

29,983.59

万元、净资产

40,641.72

万元、资产负

债率

42.45%,

营业收入

36,932.19

万元、利润总额

-5,406.19

万元、净利润

-3,841.62

万元。

6

、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2008

年

10

月

7

日

注册地点

:

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宏大工业开发中心

A

区

6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超

注册资本

:13,408

万美元

主营业务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业务

;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

租赁交易

咨询和担保。

公司持有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69.76%

股权

,

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工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30.2355%

的股权

,

因此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实际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资产总额

697,778

万元、负债总额

570,932

万元、净资产

126,846

万元、资产负债率

81.82%

、营业收入

55,265

万元、利润总额

15,888

万元、净利润

11,907

万元。

7

、柳工机械亚太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10

月

20

日

注册地点

:

新加坡

法定代表人

:

李东春

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

主营业务范围

:

进口及销售工程机械产品及配套件

公司持有柳工机械亚太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资产总额

5,791

万元、 负债总额

3,731

万元、净资产

2,060

万元、资产负债率

64%

、

营业收入

5,437

万元、利润总额

9,464

万元、净利润

8,201

万元。

8

、柳工机械拉美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2009

年

10

月

16

日

注册地点

:

巴西贝洛奥里藏特市

法定代表人

:Bruno Barsanti

注册资本

: 520

万美元

主营业务范围

:

工程机械产品及零配件的研发、分销、租赁服务和培训

公司直接持有柳工机械拉美有限公司

99%

股权

,

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工无锡路面机械有限公司持有其

1%

的股权

,

因此柳工机械拉美有限公司实际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资产总额

3,597

万元、负债总额

1,820

万元、净资产

1,777

万元、资产负债率

51%

、

营业收入

1,744

万元、利润总额

-1,043

万元、净利润

-1,043

万元。

9

、柳工北美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12

月

7

日

注册地点

:

美国休斯敦市

法定代表人

:

黄兆华

注册资本

:1,680

万美元

主营业务范围

:

建筑机械设备销售和租赁

公司持有柳工北美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资产总额

2,215

万美元、 负债

2,549

万美元、 净资产

-334

万美元、 资产负债率

115%

、营业收入

1,731

万美元、利润总额

-395

万美元、净利润

-395

万美元。

10

、柳工欧洲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2009

年

12

月

24

日

注册地点

:

荷兰

法定代表人

:

黄兆华

注册资本

: 200

万欧元

主营业务范围

:

工程机械产品及零配件的研发、分销、租赁服务和培训

公司持有柳工欧洲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工荷兰控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资产总额

20,646

万元、负债总额

19,454

万元、净资产

1,192

万元、资产负债率

94%

、

营业收入

16,341

万元、利润总额

-169

万元、净利润

-169

万元。

注

:

柳工俄罗斯有限公司系柳工欧洲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

,

目前尚未完成工商注册。

11

、柳工机械

(

波兰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2011

年

3

月

16

日

注册地点

:

斯塔·洛瓦沃拉

法定代表人

:

吴荫登

注册资本

:1

亿兹罗提

主营业务范围

:

制造金属工具及其配件部件

;

金属处理及喷涂

;

一般发动系统生产

;

制造采矿及挖掘建筑

机械

;

销售采矿、建筑及土木工程机械。

公司持有柳工机械

(

波兰

)

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

(

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工荷兰控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资产总额

55,613.9

万兹罗提

,

负债总额

35,715.1

万兹罗提

,

净资产

19,898.8

万兹罗

提

,

资产负债率

64.22%,

营业收入

29,165.6

万兹罗提

,

利润总额

-3,321.6

万兹罗提

,

净利润

-622.1

万兹罗提。

12

、柳工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5

月

注册地点

:

香港

法定代表人

:

王晓华

注册资本

:25,270.31

万港币

主营业务范围

:

工程机械融资租赁

,

开展投资业务。

公司持有柳工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12

年度财务状况

:

资产总额

39,643.62

万元

,

无负债

,

净资产

39,643.62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0,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2,428.79

万元

,

净利润

2,428.79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

2014

年度银行贷款担保。 公司将在上述提供的融资担保具体实施时签署有

关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是为满足公司各子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要

,

保证以上子公

司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

董事会同意对上述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 由于以上子公司都是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

其资产和财务均受本公司控制

,

因此无担保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担保对象

金额（万元

／

万美

元）

审批机

构

审批时间 披露日期 备注

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东大

会

待定

２０１４．２．２０

已经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会议审议

通过

柳工北美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１２

，

１２５

）

股东大

会

待定

２０１４．２．２０

已经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会议审议

通过

柳工欧洲有限公司 （含柳

工俄罗斯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

美元）

￥６００

（

￥３

，

６３８

）

股东大

会

待定

２０１４．２．２０

已经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会议审议

通过

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

等其余

９

家子公司

￥８５

，

３４０

董事会

２０１４．２．１８ ２０１４．２．２０

累计担保

￥５０１

，

１０３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担保中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总额为

415,763

万元

,

分别占公司

2012

年经审

计的总资产

2,258,392

万元的

18.41%

和净资产

929,527

万元的

44.73%

。 公司以上担保对象均为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

,

无其他对外担保

,

无逾期担保

,

没有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

六、其他

本次担保公告披露后

,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担保的变化等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许欣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２

年以上证券及基金从业经验。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外交随员（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起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销售经理

（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起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理财部

总监（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市

场官、拟任分管市场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已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002052� � � �编号:2014—008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

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

,

应参加会议董事

8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8

人

,

其中董事车柯先生、陈友先生以通讯方式进

行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袁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

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议案一、《关于收购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全文见

2014

年

2

月

20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2014

年

2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4-009

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与龙视传媒的关联交易

,

符合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

,

有利于

公司整合资源

,

有效减少公司与龙视传媒的日常关联交易。 就该次关联交易公司以交易标的成本计价为交

易价格基准是客观和可行的。 我们认为该次关联交易事宜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

对公司

当前主营业务和未来的发展不构成重大影响

,

不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项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

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执行。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议案二、《关于转让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全文见

2014

年

2

月

20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2014

年

2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4-010

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关于转让深圳市龙视传媒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我们认为该次转让事宜是公司在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

实际情况下

,

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而做出的决定

,

该次转让后公司将减少与龙视传媒的日常关联交易。

该次转让事宜将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

不影响公司现有的经营情况以及战略发展

,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该项

交易遵循自愿、公允、公开的原则

,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

交易事项的进行。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议案三、《关于公司拟赞助

2014

中超赛季的议案》。

全文见

2014

年

2

月

20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2014

年

2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4-011

号公告。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4-009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

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1

、交易概述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与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龙视传媒”

)

拟

近日签署《技术转让合同》

,

根据合同的约定

:

公司将受让龙视传媒拥有的涉及广电有线网络平台业务的相关

专有著作权、专利权与专利申请权等一系列成熟的技术成果及知识产权。 双方确认的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无

形资产收购价为

486.56

万元。 因龙视传媒为公司的关联方

,

该次交易为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是龙视传媒同意将广电有线网络平台业务相关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及专有

著作权转让给公司

,

并承诺日后不再进行广电有线网络平台运营和维护业务的开展。 完成本次收购后

,

公司

将自筹团队自主进行广电有线网络平台的运营和维护

,

未来

,

公司将有效大幅减少与龙视传媒日常关联交易

的发生。

2

、交易审议情况

2014

年

2

月

18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无形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尚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

以上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转让方龙视传媒未来不再进行广电有线网络平台运营和维护的开展的背景下进

行的

,

本次交易将有效大幅减少公司与龙视传媒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

,

不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对公司

当前主营业务和未来的发展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

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基于以上理由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原则上认可该项关联交易

,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

并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进行说明。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

:

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第五工业区彩虹科技大楼

A4-1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严戈

主营业务

:

投资数字电视网络项目、传媒产业及文化产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

术开发、销售

;

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和咨询

;

从事广告业务

;

国内贸易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以上均不

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的项目

)

。

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9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45%;

袁亚康出资

11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55%

。

公司介绍

:

龙视传媒成立于

2006

年

,

主营业务涉及广电有线网络平台的运营和维护

,

也是公司广电有线网络平台

业务的供应商之一。 目前龙视传媒决定进行业务转型

,

将退出广电有线网络平台业务的开展

,

改做宽带虚拟

运营商

,

即利用技术更新、设备升级、网络改造、宽带租用等多种方式获得宽带资源

,

为广电运营商和电信运

营商提供服务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龙视传媒总资产为

11,216.41

万元

,

净资产

2,704.99

万元

,2013

年营

业收入为

12,346.63

万元

,

净利润为

2,037.94

万元。

关联关系

:

公司持有龙视传媒

45%

的股权

,

为龙视传媒的第二大股东

,

公司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与龙视

传媒之间有一定的实际影响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龙视传媒视为公司的关联

人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审计部接受公司董事会的委托

,

对拟收购龙视传媒的相关无形资产进行审计查核

,

为对拟收购龙视

传媒所涉及的无形资产提供价值参考。

1

、审计范围

:

为龙视传媒拟转让给公司的关于涉及广电有线网络平台业务的著作权、专利权与专利申

请权等无形资产共

240

项

,

其中专利权

34

项、专利申请权

160

项、著作权

46

项。

2

、审计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3

、审计结论

:

本次审计的计价依据为成本法

,

是根据对取得的无形资产相关要素进行分析及其投入成本的价值

,

主要

是资产占有方所提供的取得或是开发这些资产的实际投入成本的信息。 我们查阅了相关原始资料及文件、

抽查会计记录等其他必要的审计程序

,

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经过审计

,

我们共审核本次列报无形资产

240

项

,

成本计价总金额约为

486.56

万元

,

相关资产的成本计

价真实准确

,

符合成本法确认的相关规定。 总表如下

:

无形资产类型 项数 金额

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

１９４ ￥４

，

５１８

，

８４９．００

著作权

２６ ￥３００

，

４００．００

著作权（软件产品）

２０ ￥４６

，

４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４０ ￥４

，

８６５

，

６４９．００

4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拟以交易标的成本计价金额即

486.56

万元人民币受让龙视传媒的

240

项无形资产

,

其中专利权

34

项、专利申请权

160

项、著作权

46

项。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次关联交易标的属于专用或定制型的以及虽属于通用领域但尚未投入市场销售的

技术成果

,

对于涉及企业或行业系统内的相关技术成果

,

由于其市场的容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

通常难以

通过相关产品的销售收入确定其价值

,

这种技术成果的收益大多隐含在企业或行业系统内的整体效益之中

,

因此

,

如果以交易标的成本计价的金额进行受让较为客观和可行。

公司与龙视传媒沟通协商交易价格时力争以交易标的成本计价为交易价格基准

,

对公司而言是最大利

益化的。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4

、以上标的所涉及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

一

)

交易协议双方

转让方

:

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

受让方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二

)

交易协议的内容

龙视传媒愿意将其持有的数字电视解决方案及系统平台相关的专有著作权、专利权与专利申请权等一

系列成熟的技术成果及知识产权转让给公司

,

公司同意受让上述技术成果并支付相应的转让金额

486.56

万

元。

(

三

)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转让方的权利和义务

1.1

转让方于本合同生效日将本合同所涉技术成果独家转让给受让方

;

1.2

转让方应于本合同生效日之日起

1

个月内将所转让的技术成果全部内容的详尽资料交付于受让方

,

受让方同意资料验收完毕即视为技术成果的交付完毕

;

1.3

转让方声明并保证在本合同技术成果转让前及转让后

,

所转让的技术成果真实、完整、合法、有效、

并能够保障受让方受让后的相关使用权益。

2

、受让方的权利和义务

2.1

受让方按本合同约定的转让金额

486.56

万元在约定的付款时间内

,

全额支付给转让方。

2.2.

于转让日起

,

受让方拥有技术成果的所有权

,

但法律规定禁止转让的权益除外

;

2.3

转让方应就以上拟转让技术的关联技术给予受让方优先选择权

,

在同等条件下

,

受让方有优先购买

权。

2.4

本合同生效后

,

受让方基于本合同所涉及技术成果的后继开发、改进等技术成果的著作权及相关权

利归受让方享有。

(

四

)

支付方式和生效条件

支付方式

:

受让方应于本合同生效后【

90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转让费人民币【

486.56

万】元整。

生效条件

:

自双方签字盖章并依照受让方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受让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运作无影响

,

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不会对公

司人员、资产、财务方面的独立性有任何影响。

2

、公司完成本次收购后

,

将自筹团队自主进行广电有线网络平台的运营和维护

,

本次交易将有效大幅减

少与龙视传媒以往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 未来如果因为业务需要与龙视传媒发生交易

,

公司会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

、龙视传媒规划的未来业务是改做宽带虚拟运营商

,

利用技术更新、设备升级、网络改造、宽带租用等

多种方式获得宽带资源

,

为广电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提供服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与龙视传媒不会在业

务上有竞争关系。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与关联方龙视传媒的此次交易主要目的是为了整合相关资源

,

也有效减少了与龙视传媒的关联交

易。

2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当前主营业务和未来的发

展不构成重大影响

,

不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是公开进行

,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在收购完该次交易的专利权、专利申请权及专有著作权后

,

公司将自筹团队自主进行广电有线网

络平台运营和维护业务的开展

,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

,

从

2014

年初至今未发生其他任何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潘玲曼、欧阳建国、钟廉、肖寒梅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认真审核

,

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

公司与龙视传媒的本次关联交易

,

符合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

,

有

利于公司整合资源

,

有效减少与其的日常关联交易。 就该次关联交易公司以交易标的成本计价为交易价格

基准是客观和可行的。 我们认为该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

对公司当前主营业

务和未来的发展不构成重大影响

,

不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项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

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执行。

九、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3

、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

4

、《技术转让合同》

;

5

、《关于对拟收购龙视传媒无形资产的内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4-010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1

、交易内容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与自然人罗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

根据银信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

双方约定公司以人民币

1,254.07

万元整的现金对价转让公司持有的深圳市

龙视传媒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龙视传媒”

)45%

的股权给自然人罗昉。 龙视传媒的控股股东袁亚康先生放弃

了该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认购权。经过本次股权转让后

,

公司将不再持有龙视传媒的股权。龙视传媒股权转让

前后股东情况对照如下

:

本次股权转让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占注册资金比例

袁亚康

１１００

万元

５５％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０

万元

４５％

本次股权转让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占注册资金比例

袁亚康

１１００

万元

５５％

罗昉

９００

万元

４５％

2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初衷

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

专注于广电有线数字电视互动平台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

和服务

,

在广电行业积累了项目经验

,

与各地广电有线网络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商务合作关系

,

目前龙视传媒

对自己的业务发展方向作了很大调整

,

将改做广电的宽带虚拟运营商

,

即利用技术更新、设备升级、网络改

造、宽带租用等多种方式获得宽带资源

,

为广电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提供宽带业务服务。

龙视传媒转型作为宽带虚拟运营商

,

为广电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提供宽带及相关业务解决方案

,

为用户

提供极速宽带服务以及超高速下载体验。 此业务属于高投入、高风险、高竞争行业

,

且对资金投入要求很大

,

公司认为龙视传媒未来的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

同时

,

未来龙视传媒转型后将不再进行广电有线网络

平台的业务

,

对公司的业务不再有支持。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

公司认为有必要将龙视传媒的股权全部转让出

去

,

转让之后的收益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

、交易审议情况

2014

年

2

月

18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金额尚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以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

自然人罗昉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4

、本次交易没有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所指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的相关信息

中文姓名

:

罗昉

身份证号

:440301196805245622

住址

: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长城盛世一期

C

座

3306

身份介绍

:

罗昉

,1968

年生

,

其为深圳市碧丽福实业有限公董事长

,

具有多年的企业经营背景

,

其个人在企

业经营

,

融资方面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

2

、罗昉实际控制的公司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

深圳市碧丽福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

罗昉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与华强南路交汇处御景华城花园商业

22

号工商注册号

:

440301103111867

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独资

)

股权结构

:

冯纪华出资

45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45%;

罗昉出资

55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55%

。

经营范围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

进出口业务

(

具体按深贸管准证字第

2003-5413

号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经营

)

。

公司简介

:

深圳市碧丽福实业有限公司是集珠宝首饰设计、生产、批发、零售为一体的多元化的珠宝专

营企业

,

其主要代理销售瑞士著名的珠宝品牌以及意大利的高端珠宝的销售。 碧丽福珠宝在国内外建立了

广泛和稳定的市场

,

并成为国际高端珠宝市场中具有影响力的珠宝专营品牌。

3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

罗昉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本次公司转让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龙视传媒

45%

的股权。

2

、标的公司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第五工业区彩虹科技大楼

A4-1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

严戈

主营业务

:

投资数字电视网络项目、传媒产业及文化产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技

术开发、销售

;

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和咨询

;

从事广告业务

;

国内贸易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以上均不

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的项目

)

。

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9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45%;

袁亚康出资

11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55%

。

3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的审计情况

深圳市长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龙视传媒

2013

年度的经营情况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深圳市龙

视传媒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之审计报告》

(

深长审字

(2014)

第

016

号

),

有关龙视传媒相关经营数据如

下

:

单位

:

元

科目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２３

，

４６６

，

３００．０７

营业利润

１８

，

７５４

，

３１３．４５

净利润

２０

，

２７６

，

６９０．７４

科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１２

，

１６４

，

１２８．５０

净资产

２７

，

０４９

，

９５６．８０

4

、标的公司股权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龙视传媒股权进行评估

,

并

出具《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深圳市龙视传

媒有限公司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摘要内容如下

:

(1)

被评估单位

:

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

(2)

评估对象

:

被评估单位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

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4)

价值类型

:

市场价值

(4)

评估结论

:

在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经审定的总资产价值

11,216.41

万元

,

总负

债

8,511.42

万元

,

净资产

2,704.99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11,298.25

万元

,

总负债

8,

511.42

万元

,

净资产为

2,786.83

万元

,

净资产增值

81.84

万元

,

增值率

3.03 %

。

5

、交易定价及依据

龙视传媒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

,

评估值为

2,786.83

万元。 本

次公司转让持有的龙视传媒

45%

的股权是以龙视传媒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的

45%

为准

,

双方确认本次转让

价格为

1,254.07

万元。 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6

、以上标的所涉及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内容

公司将其持有的标的企业龙视传媒

45%

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罗昉。 自然人罗昉同意受让上述全部股

权。

2

、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

双方同意在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未来盈利能力和风险等综合因素的情况下

,

确定罗昉受

让公司合法所持有的标的企业龙视传媒

45%

股权价格共计为人民币

1,254.07

万元。

2)

支付方式

:

本协议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

,

由公司发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书面通知。 罗昉在收到上述书面通知之日

起

7

个工作日内将投资款人民币

1,254.07

万元汇入公司账户

,

同时公司将有关的划款凭据即时传真给罗昉。

3

、本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1).

本协议获得公司有权机构的批准

;

2)

标的企业除公司外的原股东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均出具《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

;

3)

本协议如在双方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仍不能生效

,

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

、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运作无影响

,

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不会对公司人

员、资产、财务方面的独立性有任何影响。

2

、公司完成本次转让后

,

将自筹团队自主进行广电有线网络平台的运营和维护

,

未来也将有效大幅减少

与龙视传媒以往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另外

,

未来如果因为业务需要与龙视传媒发生交易

,

公司会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

、龙视传媒未来规划业务是改做宽带虚拟运营商

,

利用技术更新、设备升级、网络改造、宽带租用等多

种方式获得宽带资源

,

为广电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提供服务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与龙视传媒不会在业务上

有竞争关系。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经过本次转让龙视传媒

45%

的股权后

,

将不再持有龙视传媒的股权。 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公司与

龙视传媒的日常关联交易

,

改善公司资产结构。

2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不影响公司现有的经营情况以及战略发展。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合

并报表总资产比例不到

1%,

对公司现有资产不构成重大影响

,

本次交易亦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的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

八、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潘玲曼、欧阳建国、钟廉、肖寒梅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

公司于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关于转让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我们认为该次转让事宜是公

司在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实际情况下

,

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而做出的决定

,

该次转

让后公司将有效减少与龙视传媒的日常关联交易。 该次转让事宜将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

不影响公司现有的

经营情况以及战略发展

,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该项交易遵循自愿、公允、公开的原则

,

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交易事项的进行。

九、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

4

、《股权转让协议书》

;

5

、《审计报告》

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深圳市龙视

传媒有限公司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2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4-01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赞助 2014 中超赛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释义

:

●

中超联赛

:

即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

指中国最高级别的男子足球职业联赛。

●

赛季

:

是指每个自然年度

12

个月里中超联赛首场比赛开始之后至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前的期间。

一、情况简述

1

、情况简述

公司与华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视传媒”

)

拟签署《

2014

中超赛季赞助协议》

,

拟就公司赞助

支持中超联赛事宜达成合作协议。

2

、交易审议情况

2014

年

2

月

18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赞助

2014

中超赛季的议案》。

二、协议对方

名称

:

华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农园路香榭里花园

7

栋首层

注册号

:440301102944491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

李利民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5

年

4

月

8

日

经营范围

:

电视设备、数字设备、无线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开发、购销、代理、工程安装与技术咨询服务

;

电

视广播节目策划代理

;

文化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

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工程、商务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从事广

告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

,

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

)

华视传媒成立拥有中国最大的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其户外数字电视广告联播网是以采用数字移

动电视技术

,

支持移动接收的户外数字电视为载体

,

结合户外受众的视频需求

,

提供即时的新闻、资讯、信息、

娱乐、体育等丰富精彩的电视节目

,

实现全国范围的广告联播。 首期以户外受众最集中的公交车、地铁和轻

轨为终端平台。 华视传媒是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中超公司”

)

自

2013-2017

年户外移动电视独

家战略合作伙伴

,

且拥有中超联赛商务开发的权利。

公司与华视传媒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3

年度公司与华视传媒没有发生交易。

三、协议主要内容

1

、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华视传媒双方经协商一致

,

华视传媒接受公司对中超联赛的赞助支持

,

指定公司之 “同洲

960

4G

”为中超联赛官方供应商

,

并同意将相关赞助权益授予公司。

2

、合作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到

2014

年

11

月

15

日止。

3

、赞助费

公司向华视传媒支付共计广告赞助费人民币

3,000

万元。

4

、支付方式

公司分三期向华视传媒支付完毕广告赞助费人民币

3,000

万元。 华视传媒收到广告赞助款后一周内开

具正式发票给公司。

5

、重要约定

1)

公司之“同洲

960 4G

”在本协议项下被授予的中超联赛权益不得用于本协议所约定类别之外的任何

产品或服务

,

也不得转让或许可给任何其他公司获得上述权益。

2)

华视传媒保证公司享有在双方合作期内

,

中超联赛官方供应商中的同等权益。 并确保“同洲

960 4G

”

在官方供应商类别中对应行业国内外企业的唯一性。

6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盖章签署后立即生效

,

未尽事宜双方将以补充协议形式协商约定

,

并作为本协议之附件。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华视传媒的合作将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

,

促进公司“同洲

960 4G

”手机

终端产品的市场推广。

本次拟签署协议涉及总金额

3,000

万为费用支出

,

对公司

2014

年度净利润影响金额不到公司上一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预计对公司不会有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2

、《

2014

中超赛季赞助协议》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8日

2014年 2 月 2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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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38� � �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4－005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公告审核结果后

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636� �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14-016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境外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旗滨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

KIBING GROUP (SINGAPORE) PTE. LTD.

】

●

投资总额：不超过

900

万美元，已投资资本金

300

万美元

●

特别风险提示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漳州玻璃

"

）于近日在新加坡投资设立旗滨集团

（新加坡）有限公司【

KIBING GROUP (SINGAPORE) PTE. LTD.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海外扩张战略发展的需要，

2013

年

11

月

30

日，漳州玻璃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拟在新加坡

投资设立旗滨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

KIBING GROUP (SINGAPORE) PTE. LTD.

】的事项，该事项无须提

交股东会审议。漳州玻璃拟出资总额不超过

900

万美元，占新设公司的

100%

股权，全部出资由漳州玻璃逐

步缴足。

2013

年

12

月

6

日， 漳州玻璃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商境外投资证第

3500201300071

号），上述投资获得批准。

2014

年

1

月

2

日，旗滨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

KIBING GROUP (SINGAPORE) PTE. LTD.

】注册成

立，初始注册资本

1

美元，注册地为新加坡克利福中心来福士广场

24

号

25-04A

，主营业务为投资控股公

司和进出口业务；

2014

年

2

月

17

日，漳州玻璃以货币出资

2,999,999

美元，注册资本增加至

300

万美元，

后续漳州玻璃将逐步缴足剩余出资。

此次投资设立境外公司，主要是为公司开辟海外市场，拓展新的销售网络和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树

立公司的国际品牌形象。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投资主体：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东山县康美镇城垵路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玻璃及制品和其他建筑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相关原辅材料；普通货物仓储（化

学危险品除外）。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旗滨集团（新加坡）有限公司【

KIBING GROUP (SINGAPORE) PTE. LTD.

】

注册地址：新加坡克利福中心来福士广场

24

号

25-04A

投资总额：

900

万美元，均以货币资金出资，现已投资资本金

300

万美元，其余出资由漳州玻璃以货币

资金逐步缴足）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公司和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 漳州玻璃持股

100%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本次境外设立子公司是公司海外扩张战略的重大举措之一， 对公司进军海

外，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及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境外公司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将主要负责

国际贸易，为公司未来发展和业绩增长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五、投资设立境外公司的风险

新加坡的政策、法律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存在较大区别，公司首次在新加坡设立孙公司，需要尽快熟

悉当地环境，在未来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615� � �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2014-013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

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副总裁高光辉先生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高光辉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

总裁职务。

高光辉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高光辉先生辞职以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公

司董事会对高光辉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2月 19日


